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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府〔2023〕68 号                

——————  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
关于印发《惠南镇市政基础设施移交接管 

实施细则》的通知 

 
各镇管社区，各村、居，各镇属事业单位，机关各部门： 

现将《惠南镇市政基础设施移交接管实施细则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人民政府 

 2023 年 5 月 5 日 

 

 

 

 

 

  惠南镇人民政府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5月 11日印发 

惠南镇市政基础设施移交接管实施细则 

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人民政府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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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 目的与依据 

为规范惠南镇市政基础设施建成后的移交接管工作，明确建设

单位和养护管理单位的权责，确保市政基础设施正常、规范运行，

依据《浦东新区市政基础设施移交接管实施细则》，结合惠南镇实

际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 

第二条  适用范围 

惠南镇镇级市政基础设施，在惠南镇行政区域内按镇级属地管

养的道路、道路两侧绿化（带）、道路雨污水管网、雨污水配套泵

站、景观绿地、河道（航道）、林地等以及相关附属设施。临时设

施不纳入市政基础设施长效养护的管理范畴。 

第三条  基本原则 

（一）规划等级原则。移交接管设施须符合相关规划，且满足

等级要求。 

（二）达标移交原则。移交接管设施须达到建设标准，符合养

护接管条件。 

（三）统一招标原则。符合移交接管条件的设施，由建设单位

预养护，待新一轮养护周期开启后，统一招标纳入一体化养护中。

如确需立即移交养护的项目则采取上会决策的形式与养护公司签订

临时养护合同，待新一轮招投标时统一招标。 

（四）及时移交原则。符合移交接管条件的设施须及时提交移

交申请，成熟一项，移交一项。 

第四条  管理部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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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各建设单位（代建单位）提请申报，由城运办负责镇级市政

基础设施移交接管工作或牵头协调市、区建设的镇管市政基础设施

移交接管工作。 

第五条  协调机制 

建立由城运办牵头的惠南镇市政基础设施移交接管联席会议，

城运办、财政所、建设单位、相关代建单位、养护单位等为成员单

位，根据议题需要定期或不定期的召开会议，研究或明确移交接管

相关政策和具体事项。 

第六条  接管条件 

（一）建设项目符合专业规划和行业设计标准，建设程序合法，

相关证照基本完备。 

（二）已取得项目竣工验收报告。 

（三）道路项目需提供交警验收报告（含标志标线）；路名批

复或已命名相关材料；管道 CCTV 结构性检测报告（报告有效期两

年）等相关资料，并按规范设置相关配套设施。 

（四）完成问题整改，无安全隐患和土地、动迁等纠纷（特殊

情况可有代建单位出具书面承诺），具备运营条件。 

（五）竣工技术资料（包括建设文本）符合城建档案管理要求。 

（六）落实质量保修制度。 

（七）具备产权移交条件的相关设施，按照要求及时移交资产，

尚未具备产权移交条件的设施，做好相关承诺。 

（八）项目设施正常运行，属地使用部门同意接收。 

（九）其它需具备的条件。 

第七条  移交接管步骤 

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4  

（一）提前介入。建设单位（代建单位）应邀请接管单位分别

在项目设计阶段以及项目竣工验收前进行指导和服务，对项目建设

中存在影响设施安全运行和后续养护管理的问题，原则上由建设单

位（代建单位）落实整改，并记录在案。 

（二）问题整改。接管单位应在设施运行前书面提供问题整改

清单，并做好跟踪落实；建设单位（代建单位）应按照问题整改清

单，督促施工单位落实整改（时间不超过 1 个月），影响运行安全

的问题须在设施运行前完成整改。施工单位逾期未整改的设施，由

建设单位（代建单位）落实整改。 

（三）设施运行。市政基础设施取得竣工验收报告后，由建设

单位（代建单位）提出申请，城运办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及属地使用

部门召开移交接管会议，进行移交接管工作。 

（四）达到整改要求且已运行的设施。在新一轮养护招投标工

作开启前，由建设单位预养护，待新一轮养护周期开启后统一招标

纳入一体化养护中。如确需立即移交养护的项目则采取上会决策的

形式与养护公司签订临时养护合同。 

（五）其他主体及市、区建设的镇级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可参照

上述步骤进行移交接管。 

第八条  移交接管协议书签订 

满足接管条件后，建设单位（代建单位）向城运办提交《惠南

镇 XX 移交接管申请表》，经城运办审核通过后，召开惠南镇移交

接管会议，签署《惠南镇 XX 移交接管协议书》，明确双方权责。

移交接管协议书签订后，设施由建设单位预养护，待新一轮招投标

工作开启后纳入一体化养护中统一招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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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 经费落实 

（一）计划编制 

城运办在当年下半年度编制移交项目清单，将经惠南镇移交接

管会议确认后的项目合并入下年度惠南镇一体化养护项目，申请列

入年度财政预算。 

（二）养护经费 

1．在项目完成竣工验收并运行后，道路维修、保洁、雨污水管

道养护、功能照明灯养护管理以及雨污水泵站试运行，由建设单位

（代建单位）委托专业单位负责，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。 

2．移交接管协议书签订后，城运办统一招投标前，由建设单位

（代建单位）委托专业单位负责，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。 

3．经联席会议商议协调，由须城运办立即接管养护的设施，所

产生的养护管理费用由镇财政预算安排。 

（三）检测经费 

检测报告在有效期内的设施原则上不实施二次检测，因整改等

原因实施的二次检测，所产生的的费用由施工单位承担。 

第十条  问题处理 

市政基础设施发生严重失管失养和其他社会反响较大问题时，

依照以下原则处理： 

（一）未移交设施由项目建设主管单位在规定时限内负责处置。 

（二）质量保修期内或建设单位预养护期间发生的质量问题由

建设单位（代建单位）负责。 

第十一条  解释 

本实施细则由城运办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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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 施行日期 

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1 年。 

 

附件：惠南镇 XX 移交接管申请表（样张） 

 

 

附件： 

惠南镇 XX移交接管申请表（样张） 

项目名称 XXXX 

项目概况 
开竣工日期，用地面积，主要建设内容，设计单位，施工单位，监理单位（根

据实际情况填写） 

联系人 XXXX 联系电话 XXXXXXX 

附件 

1．设计图纸及设施量清单 

2．项目竣工验收报告 

3．其他相关建设材料 

移交单位

意见 

建设单位： 

 

  （盖章）  年   月   日 

施工单位： 

 

     （盖章）  年   月   日 

接管单位

意见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年   月   日 

属地使用

部门意见 

  

（盖章）   年   月   日 

分管领导

审核意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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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长审核

意见 
  

填报单位负责人（签名） 填表人 联系电话 

 

 


